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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乏燃料后处理设施爆炸事故的
经验教训

吕丹，杨晓伟，汪世军，张春龙*，赵善桂，刘新华

摘要 爆炸事故是乏燃料后处理设施潜在事故的一种重要类型。为汲取国外发生的后处理

设施爆炸事故的经验教训，对国外有记载的11起爆炸事故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形

成了对中国后处理设施爆炸事故的预防措施和缓解措施的经验反馈。经验反馈结果表明，

后处理设施爆炸事故预防措施设计应关注：蒸发设备中进料TBP含量和酸度控制，避免溶解

设备中意外放热反应发生，确保高放废液贮存设备冷却系统的有效性，避免硝酸类物质在贮

存设备中意外蒸干以及避免人因失误；后处理设施爆炸事故缓解措施应关注：包容屏障的爆

炸热荷载、爆炸力学荷载以及泄爆措施设计，高放废液应急冷却措施设计以及适宜的应急行

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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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后处理可以实现核燃料的回收利用，并

有利于核废物的妥善处置，是核燃料“闭式循环”不

可或缺的环节之一。中国已经具备乏燃料后处理

能力，中国和法国合作建设核循环后端项目（即乏

燃料后处理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中 国《民 用 核 燃 料 循 环 设 施 安 全 规 定》

（HAF301）对乏燃料后处理设施提出的技术安全目

标为：采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预防事故；对设计

中考虑的所有事故，要确保事故辐射影响是可接受

的，并确保那些会导致严重辐射后果的事故发生的

可能性极低[1]。201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
布的《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SSR-4）对乏燃料后

处理设施提出的安全目标为：控制人员的辐射照射

和放射性物质向环境的释放；限制可能导致对核反

应堆堆芯、核链式反应、放射源或任何其他辐射源

丧失控制事件的可能性；缓解此类事件发生的后

果 [2]。2017年，国家核安全局在《核安全与放射性

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 2025年远景目标》中明

确提出，深入开展核燃料循环设施事故分析，完善

对临界、火灾、爆炸、泄漏等风险的预防、监控和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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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措施[3]，并要求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风险进一步

得到消除[3]。因此，作为核燃料循环设施领域的重

要设施类型，乏燃料后处理设施潜在的可信事故的

预防和缓解是乏燃料后处理设施核与辐射安全设

计、审评、监督工作的重点之一。

1995年，国家核安全局发布了指导乏燃料后

处理设施事故分析的技术文件《乏燃料后处理厂潜

在事故的假设》（HAF J0051）。HAF J0051根据美

国核管理委员会（NRC）法规导则3.33、埃克松核燃

料回收和再循环中心初步安全分析报告等资料编

写[4]，给出的大事故列表和设计基准事故列表中共

包括 6类爆炸事故，具体为钚蒸发浓缩器内红油

（硝化磷酸三丁酯（TBP）和类似化合物）爆炸、硝酸

钚槽氢爆炸、容器排气系统的碘吸附塔爆炸、处理

溶剂的离子交换树脂床着火和爆炸、高放废液贮槽

爆炸以及高放废液蒸发浓缩器内的红油爆炸。由

此可见，爆炸事故是乏燃料后处理设施潜在事故假

设的一种重要事故类型，对爆炸事故进行合理可行

的预防或缓解对于保障后处理设施核与辐射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 50年代，俄罗斯曾发生高放废液贮罐

爆炸事故，污染面积1.5×104～2.3×104 km2，撤走2.7
万人，撤出居民所受集体剂量约为 1.3×103 人·Sv，
留下居民所受集体剂量约为1.2×103 人·Sv[5]。按照

国际核事件分级，该事故属于6级重大事故[5]，是仅

次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日本福岛核事

故的严重事故。为汲取实际发生的爆炸事故的经

验教训，本文对国外后处理设施爆炸事故的原因和

后果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合经验反馈情况，对中

国后处理设施爆炸事故（以下简称爆炸事故）的预

防或缓解措施设计提出建议。

1 国外发生的爆炸事故

截至 2017年，国外共计报道了 11起实际发生

的爆炸事故[6-7]，根据《乏燃料后处理和相关事故景

象回顾》（NUREG/CR-7232）[6]的汇总，爆炸事故所

在国家、所在设施、发生时间、事故类型和事故描述

如表1所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所在设施

美国，汉福特

美国，萨凡纳

俄罗斯，马雅

克

法国，阿格

英国，温斯克

尔

美国，萨凡纳

美国，汉福特

年份

1953

1953

1957

1970

1973

1975

1976

事故类型

硝化氧化反应-设
备失效

硝化氧化反应-设
备失效/人因失误

硝化氧化反应

爆炸

火灾/爆炸

硝化氧化反应-设
备失效/人因失误

爆炸

事故描述

事故发生在 321号楼，一台进料泵在使用新鲜铀的新蒸发器的初始运行

过程中发生了故障。TBP意外出现在进料中。除泵失效外，蒸发过程持续

导致正常浓度和温度超标。大量红色烟雾逸出导致了爆炸

硝酸铀酰溶液在设施中进行批量蒸发浓缩，以从溶液中除去过量硝酸。

硝酸铀酰与煤油中30%TBP溶剂接触。大约80磅TBP意外出现在进料中，

导致温度升高，最终导致爆炸

来自乙酸盐沉淀工艺过程的含有硝酸钠和乙酸盐的高放废液储存在地下

贮槽中。其中一个贮槽的冷却系统失效，贮槽内温度上升至350℃。贮槽内

物质蒸干，造成相当于 75 t 三硝基甲苯（Trinitrotoluene，TNT）的大规模爆

炸。超过2000万Ci的放射性被释放到环境中

石墨燃料的溶解反应温度急剧升高，导致氢气产生，进一步导致裂变产物

爆炸和释放。在烟囱过滤器上记录了5900 GBq，主要是Sb-125（95%）和 I-
131（5%）

后处理容器中的放热化学反应

在H-Canyon外部设施，携带了未知数量有机物质的硝酸铀酰煅烧制备

UO3。在爆炸之前，密集的红色烟雾释放到脱硝室

离子交换柱发生化学反应和爆炸。在爆炸发生时，一名工人位于安装该

离子交换柱的手套箱前面。这名工人被手套箱破碎的窗户玻璃弄伤，并受

到Am-241污染。爆炸前曾利用该离子交换树脂捕集Am，在爆炸过程中

Am分散到整个房间

表1 国外实际发生的爆炸事故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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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与讨论

对表1中11起爆炸事故发生的所在设备、爆炸

源、事故原因、包容屏障的破坏程度以及对工作人

员、公众或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汇总（表2）。

序号

8

9

10

11

所在设施

美国，爱达荷

俄罗斯，马雅

克

日本，东海

美国，汉福特

年份

1991

1993

1997

1997

事故类型

爆炸

火灾/爆炸

火灾/爆炸-人因失

误

爆炸-人因失误

事故描述

1991年2月9日，爱达荷化工厂发生了小型爆炸，在溶解作业期间，一个6
英寸直径的硼硅酸盐玻璃容器炸裂，该容器用以从主要是铀-锆的碎片燃料

罐中回收1.9 kg高富集度、未经辐照的铀燃料。这些铀被钍、钚和其他核素

沾污。溶解器设置在步入式包容罩内。在爆炸过程中，一些热的硝酸和铀

溅到该区域的3名操作人员身上。他们没有受到酸或玻璃碎片的伤害，但3
名操作员和1名应急响应工作人员受到α污染，污染程度不严重。位于故障

单元旁边的第二个溶解器完好无损，其他设备没有损坏。证据表明曾发生ε
相U-Zr3合金与硝酸的反应

含有烷烃和TBP的溶液贮罐爆炸。爆炸强度足以击倒设施两层楼板并引

起火灾。该事故对后处理工艺线和建筑物均造成了损害。该事故导致了约

30 TBq（810Ci）的β+γ放射性核素、以及约6 GBq（0.162Ci）的Pu-239的释放

后处理厂的沥青废物处理设施发生了火灾。沥青用于固化中放废液。在

监测化学反应中出现失误后发生了明显的火灾。火灾没有被完全扑灭，在

化学物质积累约10小时后发生了爆炸，爆炸导致设施丧失包容

含有硝酸羟胺和硝酸的容器蒸发至蒸干，由此产生的爆炸摧毁了容器，并

在建筑物的屋顶上炸出了一个洞

事故

序号

1

2

3

4

5

6

7

8

事故发生所在

设备

蒸发浓缩器

蒸发浓缩器

高放废液贮槽

溶解设备

贮槽

煅烧设备

离子交换柱

溶解设备（直径

约15 cm的硼硅

酸盐玻璃容器）

事故爆

炸源

红油

红油

—

氢气

—

红油

—

—

事故原因

TBP意外引入铀的蒸发浓缩

器

TBP引入硝酸铀酰溶液的蒸

发浓缩器

高放废液贮槽丧失冷却后，

高放废液释热导致蒸干

石墨燃料溶解反应温度急剧

上升，导致氢气生成

发生了放热化学反应

在硝酸铀酰焙烧生成三氧化

铀的设备中，不明数量的有机

物质意外引入

—

ε相的U-Zr3合金与硝酸发生

了反应

事故对包容屏障的破坏程度

—

—

等效于75 t TNT的爆炸威力

—

—

—

装有该离子交换柱（用于捕

集Am-241）的手套箱的玻璃破

损，离子交换柱捕集的Am-241
扩散到房间里

产生了玻璃碎片（意味着该

玻璃容器有破损），相邻的溶解

器完好，其他设备未受损坏

事故对工作人员、公众

或环境的影响

—

—

向 环 境 释 放 7.4 ×
1016 Bq的放射性

烟囱（排气）的过滤

器捕集了 5.9×1012 Bq
的放射性

—

—

手套箱前的工作人

员被破损的玻璃弄伤，

且受到Am-241沾污

3名操作人员和1名
应急响应工作人员受

到α沾污，沾污并不显

著

表2 国外实际发生的爆炸事故原因和后果统计表

表1 国外实际发生的爆炸事故汇总（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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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爆炸事故发生的时间和位置

由表1可知，在具备一定规模后处理能力的外

国国家（包括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中均

报道过实际发生的爆炸事故。20世纪 50年代、70
年代、90年代分别报道过 3起、4起和 4起爆炸事

故。因此，重视爆炸事故的预防和缓解非常必要。

从表 2 事故发生的所在设备看，除了 HAF
J0051中关注的高放废液蒸发器、高放废液贮存容

器、离子交换树脂等设备外，还应重视一些非常规

的发生爆炸事故的设备位点，例如第6号事故发生

在煅烧设备、第 4和第 8号事故发生在溶解器、第

11号事故发生在贮存容器。

2.2 爆炸事故原因分析和预防措施经验反馈

由表 2可知，第 1、2、6、9号共 4起爆炸事故的

爆炸源均为红油；第 4号爆炸事故的爆炸源为氢

气；第 5、7、10共 3起事故未做详细描述，无法推测

事故爆炸源；其余3起事故的爆炸源虽未做详细描

述，但根据事故爆炸原因，可推测爆炸源如下：高放

废液释热蒸干后生成的含氮的不稳定化合物（第3
号事故）、ε相的U-Zr3合金和硝酸反应生成了含氮

的不稳定化合物（第8号事故）、硝酸羟胺与硝酸蒸

干后反应生成了含氮的不稳定化合物（第 11号事

故）。HAF J0051的事故分析要求中，也包括了红

油、氢气两类爆炸源，但未涵盖其他类型的含氮不

稳定化合物。

红油爆炸事故原因一般包括有机相（TBP、煤
油等稀释剂及其辐解产物）、硝酸（或重金属硝酸

盐）和温度3方面要素。从表2导致事故的原因看，

第 1、2、6号红油爆炸类型的事故均是因为意外引

入了有机相（TBP、煤油等稀释剂及其辐解产物）；

而第 9号红油爆炸事故主要是意外引入高浓度硝

酸所致[7]。由此可见，对于此类型爆炸事故，进料中

夹带 TBP含量的控制以及酸度的控制非常重要。

美国能源部国防核设施委员会提出应控制TBP的

量，且控制硝酸浓度低于10 mol/L[8]。因此，除严格

控制硝酸浓度外，对于可能夹带TBP的进料，应利

用稀释剂（如煤油）洗涤除去TBP。
第 3号爆炸事故是由于高放废液贮槽丧失冷

却所致。后处理设施一般都配套建有高放废液的

贮槽，用于高放废液玻璃固化之前的暂存。根据中

国《高水平放射性废液贮存厂房设计规定》

（GB11929-2011），高放废液贮槽内应设冷却装置，

并满足百分之百的备用[9]；此外，贮槽应设置独立的

应急冷却系统，在正常冷却水供应中断时，保证贮

槽内的废液温度仍低于 60℃[9]。可以推测，在该起

事故发生的 1957年，当时设计可能未考虑备用或

应急冷却用水，或者设计上考虑了，但事故当时无

法投入运行。因此，要重视高放废液贮槽冷却系统

有效性，在冷却系统（含冷却水源）设计的冗余度、

多样性、独立性等方面做出周密安排，确保余热及

时排出。

第4、8号爆炸事故均发生在溶解的工艺环节。

第4号事故是因溶解温度急剧上升，造成石墨燃料

与水在高温下反应生成了氢气和一氧化碳所致。

第8号事故是由于ε相的U-Zr3合金与硝酸发生了

反应所致，表1中未描述该事故具体反应机理。

事故

序号

9

10

11

事故发生所在

设备

容器

沥青废物设施

贮存容器

事故爆

炸源

红油

—

—

事故原因

烷烃和TBP

火灾未完全扑灭，持续 10个

小时后发生了爆炸

硝酸羟胺和硝酸溶液蒸干

事故对包容屏障的破坏程度

损坏设施的两层楼板，并导

致了火灾

设施的包容屏障失效（意味

着建（构）筑物受损）

容器损坏，且建（构）筑物的

房顶炸出一个洞

事故对工作人员、公众

或环境的影响

释放了 3×1013 Bq的

β+γ放射性核素，以及

6×109 Bq的Pu-239
—

—

注：—表示文献NUREG/CR-7232[6]中未描述相关内容。

表2 国外实际发生的爆炸事故原因和后果统计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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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号事故均为溶解反应中发生了意料之

外的化学反应。其中，第4号事故反映出该溶解工

序对石墨燃料溶解的反应温度上升预料不足或失

去控制，最终导致了氢气的生成。第8号事故反映

出待溶解铀燃料的溶解化学反应机理未得到全面

充分地考虑，最终导致了 ε相U-Zr3合金与硝酸发

生了反应。由此，需要加强对溶解反应的机理研究

和工艺条件控制，避免意外反应的发生。

第 10号事故由于火灾未及时完全扑灭而造

成，属于次生事故。对于像第 10号事故中沥青废

物设施这样类型的存有大量易燃物质的设施，应考

虑合理的防火分区，设计充分而完备的火灾预防、探

测、报警系统以及配套能力的灭火系统，避免火灾长

时间持续而引发次生事故。中国《乏燃料后处理厂

设计安全准则》（HAF J0050）对防火安全有原则性

要求，如：应尽可能地在整个设施内，尤其是对封闭

和控制放射性物质重要的部位采用非燃或阻燃材

料[10]；必须设置有足够容量和能力的灭火系统[6]。

第11号事故为贮存容器内硝酸羟胺和硝酸被

蒸干后所致。尽管表 1未描述该事故具体反应机

理，但是可以合理推测，硝酸羟胺和硝酸蒸干后反

应生成了含氮的不稳定的化合物。为了避免类似

的意外蒸干，需要关注相关的预防、监测或缓解措

施，如关注贮存容器液位实时监测情况、落实贮存

容器的定期倒空和清洗、对容器内组分进行定期取

样分析等。

此外，根据表1归纳结果，第2、6、10、11号共4
起事故还涉及操作人员误操作。因此，在后处理设

施各操作岗位的人员选拔、岗位培训、操作规程制

定和落实管理等方面也需要格外重视。必要时，在

执行操作程序方面，增加对具体操作的核实环节。

2.3 爆炸事故后果分析和缓解措施经验反馈

根据表2关于包容屏障破坏程度的统计结果，

第 7、8号事故损坏了第一层包容屏障，第 9、10、11
号事故造成了建（构）筑物的损坏。相比而言，在

HAF J0051关于纠正措施的表述中，除高放废液贮

槽爆炸事故外，其他爆炸事故均提到了“对设备室

和设备进行去污”[4]或类似含义的纠正措施。由纠

正措施反推，HAF J0051中的大部分爆炸事故的后

果和影响均未考虑对建（构）筑物的损坏。

根据《核燃料后处理设施安全要求（试行）》，后

处理设施应设置三道静态包容[11]。一般而言，第一

层静态包容为设备或管道，第二层为设备室或手套

箱，第三层为建（构）筑物。在第 7、8号事故中，第

一层包容屏障损坏，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泄爆的作

用；其他的包容屏障预计仍然完好，仍然履行着放

射性的包容功能。在第9、10、11号事故中，最外层

的包容屏障（建（构）筑物）损坏，这3起事故突破了

放射性向外环境和公众释放的最后一道防线，可能

造成更为严重的放射性后果和经济损失。因此，为

减轻爆炸事故的危害，有必要在可能发生爆炸事故

的第一层包容屏障（设备本体）或第二层包容屏障

（设备室或手套箱）设计时应考虑相应爆炸事故的

热荷载和力学荷载，必要时设置合理的泄爆措施，

尽可能地避免对第三层包容屏障（建（构）筑物）造

成损坏。

在表 2关于事故影响的统计结果中，第 3号高

放废液贮槽丧失冷却造成高放废液被自身衰变热

蒸干后发生的爆炸事故后果相对最为严重，该事故

爆炸威力等效于75 t TNT，爆炸后共计向外环境释

放了 7.4×1016 Bq的放射性物质。根据HAF J0051
关于此类型事故的后果表述，“如无排放，则液体自

热可将水和酸蒸干，所形成的固体的自热，除产生

烟气和气溶胶外，固体本身可能熔化，破坏包容屏

障”[4]。因此，应格外重视高放废液贮槽爆炸事故缓

解措施的合理设计，在该类型事故情景假设和后果

计算时，考虑高放废液自身衰变热对事故发展进程

的影响，设置合理的应急冷却措施。

此外，根据表 2关于事故对工作人员、公众或

环境影响的统计结果，第3、4、9号事故记载了向外

环境的放射性超标排放，第7、8号事故对现场工作

人员造成了放射性沾污。对于第3、4、9号事故，视

污染范围大小，有必要启动场区应急或场外应急行

动，及时撤离相关扩散烟羽区公众，对放射性气态

流出物走向和污染情况进行监控，适宜时开展去污

行动。对于第 7、8号事故，视污染范围大小，启动

厂房应急或场区应急，对工作人员进行妥善转移和

救治，对污染现场进行封闭、去污和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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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后处理设施爆炸事故的应急行动水平

设定方面，除考虑“流出物排放异常”或“辐射监测

异常”两项初始条件外，若爆炸事故导致第一层包

容屏障（设备本体）或第二层包容屏障（设备室或手

套箱）破坏，但未造成第三层包容屏障（建（构）筑

物）破坏，可考虑设置为厂房应急或场区应急；若爆

炸事故造成第三层包容屏障（建（构）筑物）破坏，可

考虑设置为场区应急或场外应急。

《乏 燃 料 后 处 理 和 相 关 事 故 景 象 回 顾》

（NUREG/CR-7232）[6]中未对事故的化学危害后果

进行说明。根据表2中的“事故原因”“事故对包容

屏障的破坏程度”以及“事故对工作人员、公众或环

境的影响”的统计情况，第3、8、11号事故均生成了

含氮的不稳定化合物，且均造成了向外环境的释

放，可以推测，第3、8、11号事故均有可能造成含氮

物质的散布和化学危害。因此，在爆炸事故的缓解

措施方面，有必要针对相应的化学危害（或化学毒

性）合理设置应急行动。

3 中国后处理设施爆炸事故的预防
和缓解措施

中国后处理设施爆炸事故的分析依据《乏燃料

后处理厂潜在事故的假设》（HAF J0051）开展，考

虑的爆炸事故类型主要集中在蒸发（浓缩）器红油

爆炸和高放废液贮槽氢气爆炸两类。

蒸发器红油爆炸的预防措施主要包括防止人

因错误；料液经煤油洗涤去除料液夹带的TBP；硝
酸浓度控制在10 mol/L以下；确保足够的通风供应

等。高放废液贮槽氢气爆炸的预防措施主要包括

防止人因错误；向贮槽内补充空气，稀释氢气浓度，

及时排出氢气；贮槽内不设置机械转动设备和电器

设备，防止产生火花。

两类爆炸事故的缓解措施类似，主要包括：及

时疏散厂房内无关工作人员，根据事故后果及时确

定是否需要启动场区和场外应急；设备室和设备

（即蒸发器、贮槽）设计尽量大的泄爆空间和强度；

加强厂房通风；向设备室内喷入适当的水量，冷却

残留料液；妥善转移残留料液；设备室及设备去污。

4 结论

基于国外发生的 11起爆炸事故，对中国乏燃

料后处理设施爆炸事故的预防措施形成如下经验

反馈。

1）红油类型爆炸事故应关注进料TBP含量控

制和酸度控制。

2）溶解环节爆炸事故应加强反应机理研究和

工艺条件控制，避免意外放热反应发生。

3）确保高放废液贮槽冷却系统有效性。

4）关注含硝酸类物质的贮存容器液位、组分

浓度等实时情况，避免蒸干。

5）加强后处理设施操作人员岗位管理，避免

人因失误。

基于国外发生的 11起爆炸事故，对中国乏燃

料后处理设施爆炸事故的缓解措施形成如下经验

反馈。

1）在第一层包容屏障（设备本体）或第二层包

容屏障（设备室或手套箱）设计时，应考虑相应爆炸

事故的热荷载和力学荷载，必要时设置合理的泄爆

措施。

2）考虑高放废液自身衰变热对事故发展进程

的影响，设置合理的应急冷却措施。

3）必要时，根据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应急行

动，最大限度地保障爆炸事故情况下环境、公众和工

作人员的安全，免受不必要的辐射危害或化学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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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explosion accidents in foreign
spent fuel reprocessing facilities

AbstractAbstrac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11 recorded explosion accidents in foreign countrie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nd experience feedbacks of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for explosion accidents in reprocessing facilities in
China are thus formed. In particulars, for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for explosion accidents in reprocessing facilities, on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ntroling TBP content and acidity in the evaporation equipment, avoiding accidental exothermic reactions in
the dissolution equipment, en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oling system of the high- level waste liquid storage equipment,
avoiding nitric acid substances accidental evaporation to dryness in storage equipment, and avoiding human error as well. For
mitigation measures one should focus on the design of containment barriers for explosive thermal loads, explosive mechanical
loads, explosion relief measures, the design of emergency cooling measures for high- level waste liquid and the design of
appropriate emergency action as well.
KeywordsKeywords spent fuel reprocessing facility; explosion accident; nuclear fuel cyc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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